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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8_B4_A2_E7_c79_644014.htm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授位工作，不断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根据我校实际，在借鉴其它兄弟院校经验的基础上，特制定

本规定。 一、申请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的基本条件 1.博

士研究生必须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学

分。 2.通过博士生培养中期考核。 3.论文开题前有文献综述

，字数不少于30000字 4.论文开题报告得到指导小组认可。 5.

答辩申请前在学校科研处认定的B1以上刊物独立或排名第一

（与本校教师合作排名第二视同第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

少于1篇。 6.通过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7.论文写作完成，并

经导师、导师小组及所在单位同意。 8.完成实践教学或社会

实践1次。 9.在校内外做一次学术报告。 10.申请论文答辩时

间距提交开题报告时间不少于12个月。 经审核，符合以上条

件的博士生，填写《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资格审核表》。不符合的，不受理其论文答辩申请。 二、评

阅和答辩 1、学院（中心）提出组织论文评阅的申请。 博士

生向所在学院（中心）提出论文答辩申请，经导师及所在学

院（中心）审查合格后，所在学院（中心）提出评阅专家名

单，并向校学位办提交组织论文评阅的申请报告。 2、校学

位办对组织论文评阅给予批复。 校学位办在受理申请后，完

成资格审查，并向学院（中心）给予是否同意组织博士学位

论文评阅的批复。同意组织评阅的，由各单位研究生秘书到

我办领取论文评阅的有关表格。 3、各学院（系、所、中心



）组织论文评阅。 各学院（中心）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中须

做到双盲评阅（双盲处理即是将论文中尤其是扉页及后记中

博士生及其导师姓名作密封处理）。送审论文由各学院（中

心）作双盲处理交校学位办审核后方可送有关专家评阅，严

禁学生参与博士论文送审工作（评阅专家意见均应返回校学

位办，作为答辩批复的重要参考）。未作双盲处理而组织论

文评阅的，一经发现，我办将撤销同意组织评阅的批复，由

此产生的答辩延期等后果由学院（中心）负责，我办并对相

关单位和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 4、校学位办对组织论文答

辩进行批复。 （1）学院（中心）组织评阅工作同时，向学

位办提出组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申请，内容包括答辩时间

、地点、答辩委员会组成、秘书等。 （2）评阅专家意见需

密封后返回校学位办，我办根据专家意见和答辩委员会组成

情况，向学院（中心）做出是否同意组织论文答辩的批复。

同意按期答辩的，由答辩委员会秘书到我办领取论文答辩有

关材料和表格。 5、在校学位办同意组织评阅工作30天后，并

获得校学位办同意组织答辩的批复后，各学院（中心）方可

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须公开进行。 （1

）各学院（中心）在答辩前应张贴答辩会海报。 （2）校学

位办在做出同意答辩的批复后，在网上公告答辩信息，内容

包括答辩人姓名、论文题目、答辩时间及地点等。 7、答辩

会场布置 答辩地点应在学位办规定的可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的会场中选择。答辩会场须包括答辩委员席、答辩席、秘

书席、听众席。会标由校学位办统一制作。答辩会场总体布

置要求庄重、肃穆。校学位办应对答辩会场布置进行检查。

8、答辩程序 （1）学院（中心）负责人宣读校学位办同意进



行学位论文答辩的批复和答辩委员会组成； （2）学院（中

心）负责人介绍答辩委员的姓名、职称、所在单位等情况，

并请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 （3）博士生所在学院（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博士生培养情况； （4）答辩人介绍

论文写作情况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答

辩人应使用多媒体电子文稿； （5）答辩委员会委员提问。

征询答辩人对答辩方式的选择意见：即席回答或准备后回答

（如答辩人选择后一方式，可以暂时休会若干分钟做答辩准

备）； （6）答辩人对所提问题进行答辩； （7）答辩人退席

，答辩委员开会。听取答辩委员会秘书宣读论文评阅专家的

评阅意见，就学位论文水平和作者的答辩情况进行讨论和评

议，通过答辩委员会决议及评分，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是

否通过论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学位。经答辩委员三分之二

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能通过； （8）答辩会复会，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答辩委员会决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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